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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服务指数”
评价办法（试行）

根据省委《关于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

建设人民满意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决定建立“15 分钟品

质文化生活圈服务指数”。为充分挖掘基层各类公共文化资源潜

能，提高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水平，高质量建设公共文化服务

现代化先行省，特制定本评价办法。

一、评价对象

根据《浙江省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建设指南》要求，

通过省级认定的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。

二、评价依据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服务指数”主要参照《浙江省县

（市、区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标准（2021—2025 年））》《浙

江省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建设指南》提出。

三、遵循原则

（一）强化正确导向。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，

强化政治引领，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增强社会文明程

度有机统一，切实发挥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在推进精神

富有、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作用。

（二）突出以人为本。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

放在首要位置，激活群众身边的公共文化资源，畅通人民群众需

求表达渠道，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创造活力，坚定

文化自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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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持多轮驱动。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保障主体责任，

逐步提高县（市、区）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实施标准。鼓励和支

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全过程，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

专业性、丰富性和有效性。

（四）推进品质发展。坚持问题导向、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

相结合，推动重点问题有效解决、短板弱项有效提升。以高质量

发展为主线，着力构建公共文化空间舒适精美、体验感强，公共

文化产品质量上乘、群众满意，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、优质高

效的新格局。

（五）注重系统集成。以数字化改革推进系统建设和集成应

用，加快整合不同层级、不同部门的公共资源，推动实现公共文

化服务精准高效。把月度评价和年度考核、工作评价和群众评价

相结合，务求考实评准，促进发展。

四、指数构成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服务指数”以“三力一考评”为

主框架，包括 8 个一级指标、24 个二级指标，总分 200 分。

（一）服务保障力（100 分）。重点考察“15 分钟品质文化

生活圈”基本情况，共有周边设施、文化队伍等两类指标，具体

包括公共文化场馆（空间）数、可供预约的公共文化场馆数、可

供预约的公共文化场馆功能室数、业余文艺团队数、业余文艺团

队规模、文化骨干、文化志愿者等 7 项指标。服务保障力指标是

基础性指标，在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完成认定后一次性

赋分，分数作为该项目的基本分，每月不清零。

（二）工作组织力（55 分）。重点考察“15 分钟品质文化

生活圈”运行效能，共有文化活动、服务质效等两类指标，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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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文化活动资讯发布数、文化活动开展数、活动晾晒、业余文

艺团队新人招募、公共文化场馆预约进馆数、公共文化场馆功能

室预约使用数、文化点单落地率、网络艺术学院使用量等 8 项指

标。工作组织力指标为动态指标，每月清零，重新赋分。

（三）群众影响力（45 分）。重点考察“15 分钟品质文化

生活圈”的群众认可度，共有群众参与、群众评价等两类指标，

具体包括活动资讯点击量、文化活动参与量、业余文艺团队活跃

度、文化活动群众满意度、文化圈群众满意度、群众需求反馈率

等 6 项指标。群众影响力指标为动态指标，每月清零，重新赋分。

（四）全程管理考评。采取加扣分的方式进行，重点考察“15

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运行管理水平，共有基础提升、负面清单

等两类指标，具体包括服务保障加分、事件预警亮灯扣分、事件

预警处置扣分等 3 项指标。其中质量评估为基础性指标，得分作

为该项目的基本分，每月不清零；负面清单为动态指标，每月清

零，重新赋分。

五、评价方式和数据来源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服务指数”评价每月进行一次。

每年第一季度，省文化和旅游厅根据上一年服务指数总得分，按

照 5%的比例，确定年度五星级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。四

星级、三星级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分别由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两级文化和旅游部门综合确定，评定比例分别不超过 10%和

25%。

评价所需数据来自于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应用场景，

实时记录，实时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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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结果运用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服务指数”月度评价情况，第一

时间出现在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应用场景，接受群众监

督。年度星级评价情况，纳入县（市、区）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

指标体系。

附件：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服务指数



附件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服务指数

指标

分类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指标

单位

指标

分值
计分方式

一、服务保障力（最高 100 分）

周边

设施

1
公共文化场馆

（空间）数
个 20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设施总量达到 3 个（其中至少有 1

个必备公共文化场馆），得 10 分；超过 3 个的，每多 1 个必备公

共文化场馆加 2 分，每多 1 个公共文化空间加 1 分，累计最高加

10分。

2
可供预约的

公共文化场馆数
个 15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公共文化场馆，应在智慧文化云上

开通预约进馆功能。1 个场馆实现预约进馆功能，得 5分；每多 1

个场馆，加 2分，最高加 10分。

3

可供预约的

公共文化场馆

功能室数

个 15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各公共文化场馆的功能室，应在智

慧文化云上发布并可供群众预约使用。1 个功能室实现预约使用功

能，得 2 分；每多 1个场馆，加 1分，最高加 13分。



指标

分类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指标

单位

指标

分值
计分方式

文化

队伍

4 业余文艺团队数 支 15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有 1 支在智慧文化云注册登记的群

众文艺团队，得 5 分。每多 1 支团队，加 2 分，最高加 10分。

5
业余文艺

团队规模
人 15

“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各业余文艺团队总人数，10人以下，不

得分；10-50人，得5分；50-100人，得10分；＞100人，得15分。

6 文化骨干 人 10

“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有1名由县级及以上文化行政部门认定

的文化骨干（文化示范户、乡村文化能人、三团三社带头人等），得

3分；每多1名，加1分，最高加3分；每名文化骨干每月参与1次

以上“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活动的，加2分,最高加4分。

7 文化志愿者 人 10
在“志愿汇”组建文化圈志愿队，并有不少于 2名的注册志愿者，

得 3 分。每多 2 名注册志愿者，加 1 分，最高加 7 分。

二、工作组织力（最高 55分）

文化

活动

8
文化活动

资讯发布数
次 9

每个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均应在活动开展之前，通过智慧

文化云发布活动资讯，方便群众提前在应用场景中查看活动预告。

每月发布 4 次活动资讯的，得基本分 3 分；每多发布 1次，加 3 分，

最高加 6 分。

9
文化活动

开展数
次 9

每个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每月应组织线下活动不少于 4 次。

每月开展 4 次活动的，得基本分 3分；每多开展 1次，加 3 分，最

高加 6分。



指标

分类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指标

单位

指标

分值
计分方式

10 活动晾晒
是否

及时
10

活动结束后，及时登录智慧文化云上传活动相关信息。3 天内上传，

得 2 分；3天至一周内上传，得 1 分；超过一周，不得分。当月举

办多场活动的，每个活动均可测算赋分，最高加 10分。

服务

质效

11
业余文艺团队

新人招募
人 5

群众通过“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应用场景，申请加入“15分钟品

质文化生活圈”内的文化团队并在智慧文化云后台审核通过。当月各

文艺团队累计招募新人，每新招募5人，加1分，最高加5分。

12
公共文化场馆

预约进馆数
人次 5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公共文化场馆可预约进馆，单体馆

有群众预约进馆，每人次加 0.1 分，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

内有多个可预约场馆的，可累计加分，最高加 5分。

13
公共文化场馆功

能室预约使用数
人次 5

“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各公共文化场馆的功能室可供群众预约

使用。群众或文艺团队每预约使用1次加0.1分，最高加5分。

14
文化点单

落地率
% 7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应用场景中群众点单意向较多的文化

点单项目，管理员应及时联系服务供给单位，实现点单服务落地。

该指标取当月“文化点单服务落地项目数/群众点单累计意向数”，

落地率＜20%，不得分；20%-50%，得 3 分；51%-80%，得 5 分；＞

80%，得 7分。

15
网络艺术学院

使用量
次 5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应用场景中“网络艺术学院”模块的

当月累计推广使用情况，取该模块的点击量。点击量达到 200 次，

得 2 分；每多 20次点击量，加 0.1 分，最高加 3 分。



指标

分类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指标

单位

指标

分值
计分方式

三、群众影响力（最高 45分）

群众

参与

16
文化活动

参与量
人 8

测算单个文化活动的实际参与人次，计分方式分为签到码计数得分

加上手工填报数得分：①签到码签到人数：达到 10 人，得 2 分；

每多 1人加 0.1 分，最高加 5 分。②手工填报人数：在智慧文化云

上传活动举办情况时，填写活动人数的，即得 1分。一个月内举办

多场活动的，每个活动均可测算赋分，最高加 8分。

17
业余文艺团队

活跃度
次 8

活跃度指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业余文艺团队组织或参加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活动的次数。取值方式为活动关联

场次，由活动管理员在智慧文化云填报文化活动时关联相关社团。

一个团队每月活跃 4次，加 2分；每多活跃 1 次，加 0.5 分，最高

加 2 分。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有多个文艺团队的，每个

团队均可单独测算赋分，累计最高加 8 分。

18
活动资讯

点击量
次 8

活动咨询发布后，应通过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应用场景中

具体活动界面里的分享按钮，生成活动海报并进行分享推广。该指

标取群众识别活动海报内二维码进入活动界面的点击量。每月活动

资讯的累计点击量达到 80次，得 3 分；每增加 10次，加 0.1 分，

最高加 5 分。



指标

分类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指标

单位

指标

分值
计分方式

群众

评价

19
文化活动

群众满意度
% 10

测算应用场景中群众对该“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内单个文化活动

的评价。满意度<85%，不得分；85%-95%，得1分；＞95%，得2分。

一个月内举办多场活动的，每个活动均可测算赋分，最高加10分。

20
文化圈

群众满意度
% 6

测算应用场景中群众对该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“15 分钟品

质文化生活圈”内服务的整体评价。满意度<85%，不得分；85%-95%，

得 3 分；＞95%，得 6 分。

21
群众需求

反馈率
% 5

及时收集并回应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应用场景中的群众意

见建议。群众无意见建议的，得 2分。群众有意见建议的，则计算

群众需求在 3 天内得到及时反馈的比例，反馈率＜60%，不得分；

60%-99%，得 3 分；达到 100%，得 5 分。

四、全程管理考评

基础

提升
22 服务保障加分 分 30

计算当月公共文化场馆（空间）数、业余文艺团队数、文化志愿者、

文化活动开展数等 4个指标中增量部分的加分值，得分纳入该项目

的基本分，每月不清零。具体赋分方式：①当月新增公共文化场馆

（空间）的，每新增 1 个设施加 5 分，最高加 10 分；②当月新增

群众文艺团队的，每新增 1支团队，加 1分，最高加 5 分；③当月

新增注册文化志愿者的，每新增 2名，加 1分，最高加 5分；④当

月开展活动超过 4 次的，每多开展 1 次加 5 分，最高加 10分。



指标

分类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指标

单位

指标

分值
计分方式

负面

清单

23
事件预警

亮灯扣分
次 -5

5 个负面清单事项：①每月活动咨讯发布少于 4 次；②每月活动资

讯的累计点击量少于 80 次；③每月组织活动少于 4 次；④群众反

馈意见未在 3天内及时回应；⑤文化圈群众满意度低于 85%。

当月出现 2 个负面清单事项，亮黄灯，扣 5分；在此基础上每增加

1 项扣 5 分。当月负面清单事项达到 5个以上，亮红灯。

24
事件预警

处置扣分

是否

及时
-5

当月的负面清单预警事件应在 3 天内处理完毕。及时处理的，不扣

分；有事件在 3 天内未处理完毕的，每个事件扣 5 分，可累计扣分。

月末仍未处理完毕的预警事件，所扣分值纳入该项目的基本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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